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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被毆打就不算暴⼒？ 精神、經濟上的家庭暴⼒可以聲請保護令嗎？

⽂:⿈蓮瑛（認證法律⼈） 、⿈韵雯（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4-07-05

案例

A男與B⼥在⼤學時期認識並相戀，畢業後隨即結婚同住。但在婚後沒多久，A開始禁⽌B外出⼯作並對B
的財務及消費⽅式進⾏嚴格管控，B只能夠每個禮拜向A領⼩額的零⽤錢，⽇常⽣活中的每⼀筆花費還需要
經過A的同意，如果沒有報告A就會⽣氣⼤罵。B想拿回⾃⼰⽣活的主控權便開始偷偷找⼯作，不料A發現
後⼤發雷霆，開始每天以三字經及⾔語羞辱B，還在家族群組及親友聚會時當眾謾罵侮辱B，使B痛苦不
堪，活在恐懼與不安中。B聽說家庭暴⼒都要有驗傷單才⽐較有利，但A並沒有毆打B，這樣B還可以聲請
保護令嗎？

本⽂

⼀、哪些⾏為算是家庭暴⼒？（⾒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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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哪些⾏為算是家庭暴⼒？
資料來源：⿈蓮瑛、⿈韵雯 / 繪圖：Yen

為了防治家庭暴⼒⾏為及保護被害⼈的權益[1]，我國制訂家庭暴⼒防治法來防犯家庭暴⼒。家庭暴⼒不單純指
家庭成員間對於⾝體上的傷害⾏為，還包含精神上或經濟上的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違反法律的傷害⾏
為[2]，以擴⼤對被害⼈的保障。在我國跟蹤騷擾防治法通過後，家庭成員間⾜以使⼈⼼⽣恐懼並影響⽇常⽣活
或社會活動的跟蹤騷擾⾏為，也已包含在家庭暴⼒的範圍內[3]。

因此，⽬前法律想要防⽌的家庭暴⼒已經⼤致可以涵蓋不同類型的暴⼒態樣，並不單純限於只有毆打、掌摑等
⾝體上的暴⼒虐待⾏為⽽已[4]。除了⾝體上的家庭暴⼒⼀般⼈⽐較熟知外，⽐較少⼈知道的精神上與經濟上的
家庭暴⼒，以下會分別加以介紹。

⼆、什麼是精神上的家庭暴⼒？

精神上的家庭暴⼒類型⼤概可以分為以下三種[5]：

（⼀）⾔語虐待

⽤⾔詞、語調的⽅式企圖控制被害⼈，對被害⼈進⾏威脅逼迫或恐嚇。例如謾罵、吼叫、侮辱、諷刺、恫嚇、



威脅傷害被害⼈或被害⼈的親⼈、揚⾔使⽤暴⼒、威脅再也⾒不到⼩孩等。

（⼆）⼼理或情緒虐待

⾜以引起被害⼈精神痛苦的不當⾏為，例如竊聽、跟蹤、監視、冷漠、鄙視、羞辱、不實指控、破壞物品、試
圖操縱被害⼈或嚴重⼲擾其⽣活等。

（三）騷擾或性虐待

例如開⿈腔、強迫性幻想或特別的性活動、逼迫觀看性活動、⾊情影⽚或圖⽚等。

但也因為家庭成員共同⽣活關係密切，對於相處的模式，例如說話⽅式、個性和情緒等，會⽐外⼈更加了解彼
此。⽽且每個家庭成員間的相處狀況本來就有所不同，因此法院在判斷加害⼈的⾏為是不是構成精神上的家庭
暴⼒時，除了參考社會上⼀般的客觀標準以外，還必須考量被害⼈有沒有因為加害⼈的⾏為⽽產⽣痛苦或恐懼
不安[6]，當加害⼈⾏為已經讓被害⼈產⽣痛苦或恐懼不安時，就有可能構成精神上的家庭暴⼒。

所以如果B因為A的三字經謾罵和⾔語羞辱⽽產⽣痛苦或恐懼不安，法院在判斷A的⾏為有沒有構成精神上的家
庭暴⼒時，也會⼀併考量B的感受後再作成決定。

三、什麼是經濟上的家庭暴⼒？

經濟上的家庭暴⼒包含以下三種⾜以使被害⼈畏懼或痛苦的⾏為[7]：

（⼀）過度控制家庭財務

例如被迫交出⼯作收⼊、被害⼈使⽤⾦錢需要經過同意、要求瞭解被害⼈使⽤⾦錢的情形或要求須繳回收據及
發票等[8]；拒絕或阻⽌妨礙被害⼈⼯作。

（⼆）強迫被害⼈做特定⾏為

例如借貸、擔任保證⼈，或強迫被害⼈交出現⾦、有價證券或移轉不動產、設定負擔及限制使⽤收益等⾏為。

（三）其他經濟上的暴⼒⾏為

例如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違反法律的侵害⾏為。

因此如果加害⼈有限制或妨礙⼯作、過度控制家庭財務、不准多餘花費、強迫被害⼈擔任保證⼈或借貸等惡性
傷害⾃尊的⾏為[9]，讓被害⼈產⽣畏懼或痛苦，就可能會被法院認定是經濟上的家庭暴⼒。

本件A不僅限制B外出⼯作，還控制B的⽣活花費，要求B的每筆開銷都要經過他的同意，讓B完全沒有經濟⾃
主權，⽽陷⼊個⼈尊嚴被剝奪的恐懼與痛苦之中，法院很可能會認定有經濟上的家庭暴⼒存在。



四、結論

家庭暴⼒的內容與態樣多元，隨著社會發展，家庭暴⼒的定義與涵蓋的範圍也不斷在修正調整中，讓親密關係
被害⼈的保護能更全⾯。因此A對於B施加的種種精神上及經濟上的傷害⾏為，如果已經造成B的恐懼與不安，
法院很可能會認定A和B之間有家庭暴⼒的事實存在。B可以依法尋求協助，例如撥打113專線[10]，當然也可
以請警察協助或⾃⼰向法院聲請保護令[11]來保護⾃⼰。

註腳
   家庭暴⼒防治法第1條：「為防治家庭暴⼒⾏為及保護被害⼈權益，特制定本法。」[1]

   家庭暴⼒防治法第2條第1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家庭暴⼒：指家庭成員間實施⾝體、精神或經
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為。」
家庭暴⼒防治法第2條修正理由（2015/1/23）：「⼀、原條⽂第⼀款參考王育敏委員及吳宜臻委員所提
修正意⾒，增列有關精神及經濟虐待之定義。」

[2]

   法院辦理家庭暴⼒案件應⾏注意事項第1點：「家庭暴⼒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所稱精神或經濟上之騷
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為，包括下列⾜以使被害⼈畏懼、⼼⽣痛苦或惡性傷害其⾃尊及⾃我
意識之舉動或⾏為：
（⼀）⾔詞攻擊：以⾔詞、語調脅迫、恐嚇，企圖控制被害⼈，例如謾罵、吼叫、侮辱、諷刺、恫嚇、威
脅傷害被害⼈或其親⼈、揚⾔使⽤暴⼒、威脅再也⾒不到⼩孩等。
（⼆）⼼理或情緒虐待：以竊聽、跟蹤、監視、持續電話騷擾、冷漠、孤⽴、鄙視、羞辱、不實指控、破
壞物品、試圖操縱被害⼈或嚴重⼲擾其⽣活等。
（三）騷擾：如開⿈腔、強迫性幻想或特別性活動、逼迫觀看性活動、展⽰或提供⾊情影⽚或圖⽚等。
（四）經濟控制：如不給⽣活費、過度控制家庭財務、被迫交出⼯作收⼊、強迫擔任保證⼈、強迫借貸等
。
（五）實施跟蹤騷擾防制法（以下簡稱跟騷法）第三條第⼀項各款之跟蹤騷擾⾏為（以下簡稱跟騷⾏為）
。」

[3]

   謝宜霓（2022），《什麼是家庭暴⼒、家庭暴⼒防治法保護對象》。[4]

   衛⽣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宣導專區（2017），《什麼是「家庭暴⼒」？》：「精神層⾯的家庭暴⼒類型，
舉例如下：
(1) ⾔詞虐待：⽤⾔詞、語調之⽅式對被害⼈進⾏脅迫和/或恐嚇，以企圖控制被害⼈。如謾罵、吼叫、侮
辱、諷刺、恫嚇、威脅傷害被害⼈或其親⼈、揚⾔使⽤暴⼒等。
(2) ⼼理虐待：如竊聽、跟蹤、監視、冷漠、鄙視、羞辱、不實指控、試圖操縱被害⼈等⾜以引起被害⼈
精神痛苦的不當⾏為。
(3) 性虐待：強迫性幻想或特別的性活動、逼迫觀看性活動、⾊情影⽚或圖⽚等。」

[5]

   臺灣⾼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9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9號（2010/11/10）：「家庭暴⼒防治法所謂精
神上不法侵害，包括以謾罵、吼叫、侮辱、諷刺、恫嚇、威脅之⾔詞語調脅迫、恐嚇被害⼈之⾔語虐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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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聽、跟蹤、監視、冷漠、鄙視或其他⾜以引起⼈精神痛苦之精神虐待及性虐待等⾏為，詳⾔之，若某⾏
為已⾜以引發⾏為對象⼼理痛苦畏懼之情緒，應即該當精神上不法侵害之⾏為，且因家庭暴⼒⾏為多有⻑
期性、習慣性、隱密性、連續性之特徵，家庭成員間關係密切親近，對於彼此⽣活、個性、喜惡之瞭解為
⼈際網路中最深刻者，於判斷某⼀⾏為是否構成精神上不法侵害時，除參酌社會上⼀般客觀標準外，更應
將被害⼈主觀上是否因加害⼈⾏為產⽣痛苦恐懼或不安之感受納⼊考量。」
臺灣基隆地⽅法院101年易字第413號刑事判決：「次按家庭暴⼒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指家庭成
員間實施⾝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為……家庭成員間關係密切親近，對於彼此⽣活、個性、喜惡之瞭解
為⼈際網路中最深刻者，於判斷某⼀⾏為是否構成精神上不法侵害時，除參酌社會上⼀般客觀標準外，更
應將被害⼈主觀上是否因加害⼈⾏為產⽣痛苦恐懼或不安之感受納⼊考量。」

   家庭暴⼒防治法施⾏細則第2條：「本法第⼆條第⼀款所定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
⾏為，包括下列⾜以使被害⼈畏懼或痛苦之舉動或⾏為：
⼀、過度控制家庭財務、拒絕或阻礙被害⼈⼯作等⽅式。
⼆、透過強迫借貸、強迫擔任保證⼈或強迫被害⼈就現⾦、有價證券與其他動產及不動產為交付、所有權
移轉、設定負擔及限制使⽤收益等⽅式。
三、其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為。」

[7]

   家庭暴⼒防治法施⾏細則第2條⽴法理由（2015/7/29）：「有關過度控制家庭財務常⾒之態樣，例如：
被害⼈使⽤⾦錢需經過相對⼈同意、相對⼈要求瞭解被害⼈使⽤⾦錢的情形，或要求被害⼈花錢時必須繳
回收據及發票等。」

[8]

   衛⽣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宣導專區（2017），《什麼是「家庭暴⼒」？》：「經濟層⾯的家庭暴⼒類型，
舉例如下：不給⽣活費、過度控制家庭財務、強迫擔任保證⼈、強迫借貸等惡性傷害⾃尊的⾏為。」

[9]

   謝宜霓（2022），《113專線的作⽤？家庭暴⼒受害者有哪些求助管道？》。[10]

   紀欣宜（2022），《遇到恐怖情⼈怎麼辦？如何聲請保護令？》；杜昀浩（2023），《⼀次看懂如何聲
請保護令——聲請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與緊急保護令的⽂件、流程及內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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